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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州市农学会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，省级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云南省农学会章程》规定，经学会常务理事会研究，

并报厅领导批准，云南省农学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(以下简称

“十大”)拟于 2018 年 4 月在昆明召开。 

这次会议将听取和审议云南省农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工作报

告，审议《云南省农学会章程（修改草案）》，选举产生云南省农

学会第十届理事会等。为保证大会顺利召开，做好代表选举和理

事候选人的推选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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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、做好代表选举工作 

  云南省农学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由各州市农学会、省

级各有关单位按照《云南省农学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及理

事名额分配及推选办法方案》（详见附件 1）选举产生。其中，

各州市农学会的代表应根据分配名额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，经理

事会或常务理事会选举产生；省级各有关单位的代表，须统筹兼

顾学科、行业等方面因素，采取适当的民主方式选举产生。 

  二、做好理事和常务理事候选人推选工作 

云南省农学会十届理事会理事和常务理事候选人由各州市

农学会、省级各有关单位按照《云南省农学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

会代表及理事名额分配及推选办法方案》推选产生。其中，各州

市农学会的理事和常务理事候选人应根据分配名额在充分酝酿

的基础上，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民主推选产生，州市农学会的

理事长原则上应为常务理事候选人；省级有关单位的理事和常务

理事候选人须统筹兼顾学科、行业等方面因素，采取适当的民主

方式推选产生。 

常务理事候选人应在理事候选人中产生，理事和常务理事候

选人为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须征得所在单位同意，并经本人所在

单位组织、人事部门审核后，由干部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程序报批。 

三、做好理事单位及常务理事单位推荐工作 

各相关单位按照附件分配名额推荐的理事及常务理事候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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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所在单位原则上即为云南省农学会理事单位及常务理事单位。

请理事单位及常务理事单位填写《云南省农学会单位会员登记

表》（附件 3）并按要求及时报送学会秘书处。为保证学会活动

正常开展，自 2018 年起，将按照本次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的《云

南省农学会会费收取标准及管理办法》收取单位会费。初定会费

标准为：常务理事单位 3000 元/年；理事单位：2000 元/年。 

四、注意事项 

  （一）代表选出后原则上不再更换。 

  （二）十届理事和常务理事候选人须从“十大”代表中产生，

为本区域或本领域知名专家、学科带头人或学会的主要负责人。 

  （三）请各单位统筹安排，确保推荐的代表和理事候选人届

时能出席会议。 

  （四）代表、理事及常务理事须填写《云南省农学会第十次

会员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》。其中理事和常务理事应在表格“是

否为理事候选人”栏准确勾选。登记表可在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

院网站“通知公告栏”下载。 

（五）请各单位于 2018 年 2 月 9 日前将“十大”代表推选

联系人回执（附件 4）发联系人邮箱。 

（六）务请各单位将选举代表和理事、常务理事候选人情况

的工作报告（包括产生办法、推选程序、推选结果等），审核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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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后的代表登记表、会员单位登记表，于 2018 年 3 月 16 日前报

送云南省农学会秘书处。 

五、联系方式 

省农学会秘书处单位名称：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

联 系 人：金吉斌，电话：0871-66073510，15808868849 

王军明，电话：0871-65371269，13987648052 

电子信箱：492727177@qq.com 

邮寄地址：昆明市五华区茭菱路 496 号云南省农学会秘书处

王军明收，邮政编码：650031。 

   

附件：1.云南省农学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及理事名 

额分配及推选办法方案 

        2.云南省农学会第十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； 

3.云南省农学会单位会员登记表 

 4.云南省农学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推选联系人 

回执 

 

云南省农学会 

2018 年 1 月 12 日 

    

云南省农学会秘书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 月 12 日印 


